 附件：

 黄石市黄石港区就业局关于2017年度

部门决算信息公开的说明
　一、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责

黄石市黄石港区劳动就业管理局是区政府根据国家就业促进法，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主要工作任务一是统筹做好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被征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培训工作，就业政策法规咨询、宣传；二是参与制定和完善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落实职业介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等政策，与财政部门按照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共同加强就业资金管理；三是开展就业登记、失业登记、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劳务派遣等服务；四是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落实援助政策，逐步建立就业援助长效机制；五是负责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日常管理，推进街道（乡镇）社区劳动保障服务建设和发展，推进“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工作；六是经办失业保险各项业务，完善和落实失业调控政策措施；七是负责驻外地劳务工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开展劳务输出和驻地湖北籍农民工权益维护工作；八是负责人力资源市场、就业训练中心、劳服企业、再就业培训基地等公共就业服务。

（二）单位基本信息(机构设置等)　
黄石港区就业局编制人员16人，现实有人员13人，其中管理人员10人，专业技术人员1人，工勤技能人员2人。

二、部门决算基本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17年总收入2917612.64元,其中财拔款决算收入2916484.64元(基本支出行政运行2916484.64元),其它收入1128元, 2017年全年总支出2917612.64元,其中财拔款决算支出2917612.64元(基本支出行政运行2917612.64元),其它资金支出0元,2017财政预算数1653503.86元，财拔决算比预算多1262982.78元,幅度为76%,增减变动主要原因：1、2016年财政资金有所结余;2、工资调标增补及补付2014年-2017年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3、单位新增员工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

（二）关于“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1)”三公”经支出情况:2017年决算公务车运行维护费10268元，预算数为10268万元； 2017年决算公务接待数为0万元，预算数为0万元，

2016年决算公务车运行维护费22848.07元，预算数为2000.00万元； 2016年决算公务接待数为515.00万元，预算数为0万元，

(2)会议费支出情况: 2017年决算会议费为0万元, 

(3)培训费支出情况：2017年决算培训费780.00元，2016年决算培训费780.00元 

(4)差旅费支出情况：2017年决算差旅费为2167元

　　（三）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0元
　　（四）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0万元
　　（五）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1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补助）：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以外取得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七）“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八）行政运行（项）：指机关和实行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

　附:

黄石市黄石港区就业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表格
　　1、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2、收入决算表
　　3、支出决算表
　　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7、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